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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2 次市政會議紀錄 

壹、時間：100 年 4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貳、地點：新市政大樓 9 樓市政簡報室 

參、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論提案：如附件                  記錄：林本源 

伍、指（裁）示事項： 

一、搭配 2011 年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媽祖遶境所舉辦的臺中百年糕餅嘉年

華系列活動，辦得非常成功，在 11 天內就創造了 1 億 3 千多萬元的銷售

佳績，當時糕餅業者還對我說有把握可以在年底達到 10 億元銷售金額的

目標，因此，市府會協助舉辦各項促銷活動，相信經由大家的齊心努力，

或許這個目標可以在下半年達成。另外，經發局彙整各區糕餅名店所製作

的「臺中市糕餅名店導覽手冊」，希望這些資訊可以上網共享、廣為宣傳。

同時也請經發局思考臺中糕餅嘉年華除了在原臺中市舉辦之外，也應推廣

到原臺中縣各區去舉辦，不僅可藉此強調地方特色，也可結合當地慶典活

動及農產品行銷，另外也請仔細思考如何加強對外國及大陸遊客的行銷，

創造佳績。(辦理機關：經濟發展局、農業局、文化局、各區公所) 

二、媒體報導，本市學童的近視比例為全國最高，究竟肇因於教室內的照明不

足或是因為學童電腦使用頻率太高，導致視力減損，在此請教育局及衛生

局妥為研議改善對策，照顧學童視力健康。(辦理機關：教育局、衛生局) 

三、大甲媽祖繞境活動吸引大量人潮參加，但是在人潮走過之後，也留下了大

量的垃圾及鞭炮屑，在此特別感謝大甲區公所環保隊同仁、環保志工及慈

濟大甲分會志工協助清理環境，在一夜之間將 20 多噸垃圾完全清掃完

畢，讓街道回復整潔乾淨。另外，今年參加大甲媽祖繞境活動的人數似乎

更勝以往，近幾年來我都有參加，但從未有過被人潮擠得動彈不得的經

驗，希望同仁都能秉持一個觀念，縣市合併後，活動宣傳吸引更多人，市

府就必須投入更多人力、物力，妥為規劃動線及配套作為，讓活動更順暢，

不讓交通、環保受到影響。(辦理機關：環境保護局、文化局、大甲區公

所) 

四、媒體報導，在原縣轄境內常有違規廣告張貼於電線桿上或放置路邊，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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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環保局目前有採取新措施，只要民眾收集到違規廣告 15 公斤，

就可以兌換 200 元超商禮券，另外，也可以配合集點簿，累積到 1,000

公斤就能得到大獎，相信環保局的因應措施對於改善市容會有很大的幫

助，請持續努力推動各項環保措施。(辦理機關：環境保護局) 

五、日租套房及學生校外宿舍安全問題一定要積極注意，在學生校外宿舍方

面，日前教育局及消防局已經對大學校外宿舍進行公安檢查，請持續積極

辦理。至於日租套房的安全問題也請主辦單位觀光旅遊局簽會消防局，進

一步去瞭解相關問題並擬定解決對策，以確保公共安全。(辦理機關：教

育局、觀光旅遊局、消防局) 

六、颱風季節即將來臨，建設局刻正積極召開相關會議，水利署及水保局都向

我表示肯定建設局推動防洪治水工作的努力，請相關單位以建設局為主，

與各區公所好好聯繫，防洪治水的工作一定要做好。(辦理機關：建設局、

各區公所) 

七、近來收到幾位地方首長的來信，婉拒參加本府邀請的活動。我之前曾說

過，如因重大活動而需以本人名義邀請中央或地方長官出席時，務必讓我

知道，因為以前曾有承辦活動的公關公司擅以本人名義邀請各縣市首長參

加，此舉造成受邀縣市長的困擾，紛紛來信說明不克出席的原因或來電告

知。所以，本人在此重申，請各業務主管機關注意並規範承辦活動之公關

公司不可擅以本人名義寄發邀請函，避免不必要的困擾。(辦理機關：各

機關) 

八、市府的財產在處置或申請報廢之前，如非屬學校的校內設施，應該要讓區

里知道，看能否轉成活動中心或其他用途，提高市民使用之可能。(辦理

機關：財政局、各區公所) 

九、有鑑於新的自治法規須先提交市政會議討論通過才能送議會審議，但法制

局報告目前仍有 130 多項應訂定的自治法規尚未提送市政會議，為避免一

市兩制，請秘書長儘速召開會議，尚未完成提送法案的機關都要參加，並

對法案進行通盤的了解與檢討。另外，考量原臺中縣、市間存在不同的規

定，而且又有城鄉差距，可能無法馬上訂出一致性的作法，所以建議可以

在新的自治法規中訂定緩衝規定，以免產生適用上的困難。(辦理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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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局、秘書長室、各機關) 

十、請各機關的府會聯絡人務必注意議會議程的變更，並在第一時間通知首長

並排入首長的行程，以避免首長參加議會有所疏漏。另外，機關首長在業

務質詢或總質詢期間如要請假，除務必以府函向大會請假之外，也要個別

知會質詢議員，至於請假函文的紙本文是否也要送交議會，因與電子公文

提升效率之推行有所抵觸，請秘書處與議會進行協調，妥研尊重議會又能

兼顧公文效率、節能減碳之解決方式。(辦理機關：秘書處、議會聯絡小

組、各機關) 

十一、有關媒體對市府的負面報導，如果是事實，就請權責機關儘速改善，如

果是與事實不符的報導，則應全力說明，例如日前媒體報導有關清水區蘿

蔔收購價 1 公斤只有 3 元(經查與事實不符)，以及市長公館租金行情 24

萬元，但市府卻以 6 萬元出租(未考慮廠商必須用做藝文用途，並規範商

業使用空間等條件限制)等報導，類此事件主管機關務必儘速澄清，尤其

正值議會召開委員會的期間，對於議員質詢事項如引用有誤，也一定要勇

於說明，否則經由媒體的大肆報導，恐會造成民眾誤解並影響本府形象。

(辦理機關：農業局、文化局、各機關) 

十二、目前徐副市長已排定行程，並且開始到各區公所進行座談及業務交流，

發現公所基層同仁在面對民眾質疑時無法提出完整回覆(例如民眾洽詢相

關活動或福利措施原臺中縣有舉辦，但合併升格後就沒有了等疑問)，這

並不是地方基層同仁的怠惰，而是因為市府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因此，

在此請各機關就本身與區公所互相配合之業務，模擬區公所辦理業務可能

遭遇的各種狀況來製作 Q&A，提供給基層同仁因應可能發生的各種狀況，

相信一定可以發揮很好的效益，請各機關積極辦理並在一個月內完成。(辦

理機關：民政局、研考會、各機關) 

十三、依據民政局的報告，目前「臺中市區政諮詢委員會議召開辦法」業經法

制局審查通過，並將提送下週的市政會議審查，通過後即可發布實施，屆

時即可據以召開各區政諮詢委員會議。我認為區政諮詢委員在實際參與區

務的運作後，對於後續舉辦的區政諮詢委員的意見諮詢及聯誼會餐，一定

會更踴躍出席，也更能提供本府良好市政改革建議。(辦理機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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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媒體報導，原臺中縣 21 鄉鎮市公所辦理地方性文化活動，同時也展現

區的特色，但合併升格後就不再規劃，在此請文化局深入瞭解事件原由，

並儘速研究各區文化特色、釐清各區定位，並妥善規劃各區辦理相關文化

活動，以促進地方文化特色之發展。(辦理機關：文化局、各區公所) 

十五、有關北屯區舊社里的飲用水污染問題，為如期在 4 月 15 日由自來水公

司接通管線，解決民眾的飲水問題，申請水表的費用 82 萬元，請經發局

先於業務費中支應，未來再簽請動支第二預備金辦理轉正。(辦理機關：

經濟發展局、北屯區公所) 

陸、散 會：上午 10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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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100 年第 12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檢陳本市崇倫國中函請報廢中學用房

屋2棟（崇信樓、格致樓）、大門1座、

圍牆1座市政會議提案1份，敬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2 財政局 

檢陳本市北區省三國小函請報廢小學

用房屋3棟（東棟、西北棟、西棟校

舍）、廚房1棟、廁所1棟、水塔1座、

球場2座及人行步道1座市政會議提案

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3 財政局 

檢呈本市市立成功國民中學經管中學

用房屋1棟擬報廢拆除市政會議提案1

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4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府辦理100年度

山地鄉家用液化石油氣用戶申請補助

業務計畫補助款新臺幣647萬元整，擬

辦理納入本局本(100)年度追加預

算，並請准予先行墊付本市和平區公

所上半年補助款新臺幣323萬5，000元

整，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5 社會局 

檢陳「臺中市身心障礙福利機構履行

營運擔保能力認定標準（草案）」之

自治規則，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行。 

06 社會局 

檢陳「臺中市公益彩券盈餘分配基金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之自

治規則，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行。 

07 社會局 

檢陳「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與

受損協調處理辦法（草案）」之自治

規則，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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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社會局 

檢陳「臺中市身心障礙福利機構評鑑

及獎勵辦法（草案）」之自治規則，

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行。 

09 警察局 
檢陳「臺中市監視錄影系統設置管理

自治條例」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10 環境保護局 

檢陳「臺中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

申請停徵退費作業辦法」(草案)，敬

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行。 

11 文化局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局

新臺幣120萬元整辦理100年度「縣市

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勵計畫」，擬

辦理納入本局本年度追加預算並先行

墊付乙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12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勞動檢查處組織規程」

第四條及編制表修正草案，敬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行。 

13 
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 

檢陳「臺中市政府提供地理資訊收費

標準（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行。 

14 都市發展局 

檢陳「臺中市都市設計審議及都市計

畫區開發許可審查費徵收標準(草

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行。 

15 消防局 

內政部消防署辦理「莫拉克颱風災後

重建特別預算」補助購置消防車輛裝

備器材經費計新臺幣460萬元，擬辦理

納入本局本(100)年度追加預算，請

准予先行墊付乙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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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教育局 

為教育部核定補助本局辦理加速國中

小老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

100年度第2階段公立國中小(含幼稚

園)校舍「補強工程(含設計監造)」經

費新臺幣3億5，225萬9，877元整，先

行墊付方式辦理，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臨01 衛生局 

衛生局「100年度原住民就醫交通補助

費」預算先行墊付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臨02 財政局 

檢陳本市東山高級中學函請報廢服務

臺1座、升旗臺1座及圍牆1座（部分報

廢120.95平方公尺）市政會議提案1

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